答疑澄清
各投标单位：

绮山湖应急水源地交通设施改造-南菁高中绮山湖校区环校道路监理项目招标文件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中3.4.1条“投标保证金”，现澄清如下：

投标保证金的形式：投标人基本账户出具的本票或汇票

投标保证金的金额：人民币壹万元【必须是投标人从企业注册所在地的基本账户出具的本票或汇票（其他方式如：电汇、 网银转账等将被视为无效）。

账户名：江苏正大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江阴分公司

收款名称：江苏正大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江阴分公司

纳税人识别号：91320281788857631C
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城中支行

递交方式：必须密封于资格审查证明原件密封袋内。 

预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在签订监理合同后无息退回，未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在开标结束后无息退回。

  招标人：江阴绮山投资开发有限公司

招标代理机构：江苏正大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8日
